
花蓮縣鳳林鎮長橋國民小學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第一條 花蓮縣鳳林鎮長橋國民小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花蓮縣公

立國民中小學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為充分提供學校設施、結合

社區推廣終身學習、活化社區組織及提昇生活品質，特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場地範圍，指本校所屬之圖書室、電腦教室、風雨

教室、操場、網球場、普通教室及設施。 

第三條 凡一般民眾、機關或人民團體舉辦有關文化、教育、體育或社

會等活動者，得依本辦法申請使用本校場地。但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予核准，已核准者即日停止或延期使用，申請人不得提

出異議或要求補償： 

                     一、違反國家政策或法令者。 

                     二、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三、遇空襲或緊急災變時。 

四、上級機關或政府急需使用時。 

五、毀損場地各項設施，經勘驗不宜使用者。 

六、未經核准而有營利行為者。 

七、活動內容與申請用途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八、其他違反本辦法規定者。 

前項第三款至第四款情事，申請人所繳各項費用全數退還。 

第四條 申請本校場地者，應填具申請書（附表一），並於使用七日前向

本校總務處提出申請，經本校同意並繳清所有用費及保證金後

始得使用；但特殊情形，經本校核准於使用後補正申請程序者，

不在此限。 

如屬團體定期定時借用者，得逐月於使用前繳清當月所有費用。 

第五條 為維持使用之場地環境整潔與設備維修，本校得視地理區位、

場地大小收取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其收費標準如附表（附表

二）。 

前項保證金於場地使用完畢回復原狀並與學校交接確認無待解

決事項後，無息發還。但有場地毀損或遺失公物者，應負責限

期修護或照價賠償，不為修護或照價賠償者，本校得於該保證

金中扣除，如有不足，並得追償之。 



第六條 本校場地使用收入，依規定解繳縣庫，納入本校基金辦理。 

第七條 本校場地因特殊事由無法出借時，於使用五日前通知申請人改

期並無息退還所繳費用，申請人不得提出異議或請求任何賠償。 

前項所稱特殊事由，以影響學校行政及教學時為限。 

申請人繳納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後，無法如期使用，應於使用

三日前申請改期或退款，逾期未申請者，已繳納各項費用不予

退還。 

第八條 申請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繳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但

仍應依照場地使用費百分之五十繳水電費。 

一、政府舉辦慶典或國定紀念日活動。 

二、縣府辦理具公益性質或無營利行為之活動。 

三、縣府所屬各公立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或大專院校，辦理  

    教育性之競賽、表演、研（講）習活動。 

四、本校社區及家長會舉辦社區文教、體育性活動。 

五、其他依法規定得免收或減收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得依據借為單位實際編列預算繳納。 

第九條 申請人出售門票，應依規定向本縣地方稅務局申請核准，並加

蓋驗票章。 

第十條 申請人於未經核准或同意前，不得在傳播媒體或宣傳品上發布

使用場地名稱或宣稱本校為主（協）辦單位。 

申請使用場地如須設置售票處，應在本校指定地點設置。 

第十一條 申請人應經本校同意，始得啟用場地之照明、音響、空調等

設備，或另接電源或其他水電通訊設施。 

第十二條 申請使用場地須事前佈置者，應先徵得本校同意，並於活動

結束後一日內回復原狀，違者得由本校逕予拆除，申請人不

得要求任何補償，其拆除費用由申請人負擔，並得於保證金

中扣抵。 

第十三條 使用期間，申請人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維護場地內

外秩序、公共安全及環境衛生，並遵守相關法令規定；使用

場地人員應在指定處所活動，接受本校人員之指導監督。 



第十四條 申請人或其他使用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

身體或財產等權利，致本校須負國家賠償責任時，本校於其

賠償範圍內，對申請人有求償權。 

第十五條 學校場地若同時段有多人申請，以先申請者優先使用。但多人

申請長期使用致使場地時段不敷分配時，由本校進行協調或抽

籤決定，結果由本校統一公告之。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一： 

 

花蓮縣鳳林鎮長橋國民小學場地使用申請書 

申 請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地 址  

活 動 名 稱  參 加 人 數  

場地使用費 元整 保 證 金 元整 

使 用 時 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時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時止 

 

（每日   時   分起至   時   分止） 

  

     茲向貴校申請使用                  場地，自願遵守「花蓮縣

長橋國民小學場地使用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如有違反任一規定

者，願意立即停止使用，所繳費用不要求退還。 

此  致 

花蓮縣鳳林鎮長橋國民小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承辦人 會辦單位 總務主任 校長 

    

 



附表二： 

 

花蓮縣鳳林鎮長橋國民小學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場 地 類 別 
收 費 基 準 

(新臺幣：元) 
備 註 

風 雨 教 室 四千 

一、本收費標準參考「花蓮縣公立國民中

小學場地使用收費基準」訂之，如因

設備狀況特殊，有新建或老舊者，本

校得視實際彈性調整。 

二、使用收費係以單位時段四小時為計算

單位。超過四小時者，得以每小時計

算費用，不足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

（每一小時收費以單位時段收費標準

除以四計收）。 

三、使用場地照明、音響、空調或其他水

電等設備，得由本校另加收費用五百

元。 

四、凡使用場地需預演或預先練習者，依

第二款規定辦理。 

五、保證金之收取，不得超過場地使用費

之二倍。 

六、本校於農曆春節期間校園不提供觀光

民眾露營。 

七、社區運動團體清晨或夜間定期定時使

用戶外場地，應向本校申請使用，本

校得依據實際使用情形酌收費用。 

操 場 三千二百 

網 球 場 二千四百 

圖 書 室 二千 

電 腦 教 室 二千 

普 通 教 室 四百 

 


